广西旭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武宣东融产业园食品(农产品)加工区基础设施项目的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LBZC2025-C2-230104-GXXD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武宣东融产业园食品(农产品)加工区基础设施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年11月3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2.投标人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2025年6月至 2025年10月]任意 1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税收相应证明文件）。（必须提供，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3.投标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2025年6月至 2025年10月]任意 1 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专用收据或者社会保险缴纳清单）复印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必须提供，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2.投标人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2025年4月至 2025年10月]任意 1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复印件；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税收相应证明文件）。（必须提供，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3.投标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2025年4月至 2025年10月]任意 1 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专用收据或者社会保险缴纳清单）复印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月数的只需提供从取得营业执照起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必须提供，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更正日期：2025年11月11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因招标文件第三章“供应商须知”中资格证明文件第2点和第3点与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资格证明文件第2点和第3点要求不一致，现予更正，本次更正公告不影响供应商响应文件编制，故不延期响应文件提交和开启时间。请按以上更正内容执行，其它内容不变。            
四、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武宣县农业农村局    

地    址：武宣县武宣镇城北路232号
联系方式：韦庆华   0772-521131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广西旭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15楼

联系方式：韦小宁19378906998
采购人：武宣县农业农村局
采购代理机构：广西旭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